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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进一步强化建筑工地施工扬尘 

和噪音污染防治的通知 

 

各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质安站，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

单位，各建设(开发)、设计、施工、监理、预拌混凝土(砂浆）生

产企业: 

为进一步加强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有效改善空气质量和

人居环境，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四川省

建筑管理条例》《四川省蓝天保卫行动方案》《建设工程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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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卫生标准》《四川省建筑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技术导则(试

行)》等规定,进一步完善施工扬尘污染防治长效机制，推动“工

地蓝天行动”取得实效,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

色发展理念及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三大战役”的决策

部署，按照“预防为主、综合整治、注重长效”方针，落实企业

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严格防治标准、明确工作职责，层层传导

压力，逐步形成施工扬尘污染防治长效机制，全面提高扬尘防治

工作能力和水平，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和人居环境。 

二、工作重点 

(一)落实各方责任主体职责 

1.建设单位。对建设工程扬尘防治工作负首要责任，应明确

工程项目扬尘防治的建设方负责人，在承发包合同中确定扬尘污

染防治目标及责任，督促施工单位编制施工扬尘污染防治专项方

案，并审核盖章；同一工程存在多家施工单位的，应明确划分各

自责任并负责沟通协调。将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

建立扬尘污染防治检查制度，定期开展专项检查。 

2.设计单位。应积极采用绿色设计，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

为施工阶段扬尘治理创造条件。 

3.施工单位。对施工承包合同约定范围的扬尘防治负实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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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项目负责人是施工单位现场扬尘污染防治第一责任人；应建

立扬尘防治制度，编制扬尘防治专项方案，明确扬尘污染防治目

标、控制措施；编制扬尘污染使用计划，建立台账，确保专款专

用，配备扬尘防治专职或兼职人员，建立扬尘防治检查制度，定

期对扬尘防治方案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建立和完善扬尘防

治工作记录，进行扬尘防治标识和公示。 

4.专业承包。按合同约定承担专业承包范围内有关施工活动

的扬尘污染防治责任。 

土石方专业施工单位应编制防尘专项方案，并报总包单位 

及监理审批后严格按方案做好各项扬尘防治措施。 

建渣及渣土运输单位，应建立完善的渣土运输管理制度，办

理建筑垃圾运输许可证，对运输渣土的车辆进行登记造册；渣土

运输车辆应实行全密闭运输，严禁抛洒滴漏，带泥行驶及擅自清

运工程渣土。 

5、监理单位。对扬尘防治工作负监理责任，项目总监是项

目扬尘防治第一责任人，提出有针对性的监理措施和编制项目施

工扬尘治理防治监理实施细则，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实施过

程进行监督、检查，并形成检查记录；监督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

治措施费用的使用情况；对建筑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不力等行

为应及时制止，对拒不整改或情节严重的，应及时报告建设单位

和监管部门。 

6.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单位。应制定扬尘污染和车辆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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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防治方案，建立相应的责任单位和作业记录台账，定期开展生

产场地扬尘污染检测，加强水泥、砂石等原材料覆盖，落实储存、

生产、运输过程中密闭措施和降尘措施。 

（二）噪声污染整治内容 

 1．加强施工公示。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进行施工作

业的，施工单位应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向群众公示项目名称、项

目建设内容和时间、项目业主联系方式、施工单位名称、工地负

责人及联系方式、可能产生的噪声污染和采取的防治措施。 

 2．改进施工作业技术。鼓励采用低噪声的新技术、新材料、

新工艺、新设备。减少现场施工作业量或作业内容，产生强噪声

的成品或半成品（如预制构件等）加工、制作作业，应尽量放在

工厂、车间完成，减少因施工现场加工制作产生的噪声。 

 3.合理使用施工机械。对可能产生环境噪声的施工活动，特

别是施工现场的强噪声机械（如：搅拌机、电锯、电刨，砂轮机

等）要合理布局噪声污染源位置，并设置绿化防护带或采取封闭

以及改进工艺等措施防止噪声扰民。 

 4．有效控制人为噪声。严格执行《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相关规定，提倡文

明施工，进出工地的运输车辆减少鸣笛，装卸建筑材料应轻搬、

轻放，严禁乱抛、丢建筑材料。 

 5．合理制定作业时间。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进行

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夜间施工作业，但抢修、抢险作业和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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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除外。夜间在噪声敏感建

筑物集中区域进行抢修、抢险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当采取噪声污

染防治措施。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夜间施工作业的，

施工单位应当于夜间施工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批，方可

进行夜间作业。施工单位应当在夜间施工前 1 日在施工现场公告

附近居民。 

 6．严格敏感时段管制。除抢修、抢险作业外，禁止高考、中

考、节假日期间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进行排放噪声污染的

夜间施工作业，禁止高考、中考期间在考场周围区域内进行产生

环境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 

(三)分类施工扬尘防治重点 

1.场平拆除施工。必须做到工地四周封闭围挡，并采取喷淋、

洒水、雾炮等湿法作业措施，爆破拆除在安全和风力较小的天气

下，尽量采取多孔微量爆破方法；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及时清

运，并采取洒水等措施，暂时不能清运的，应集中堆放，采取洒

水、遮盖等措施；拆除完成后，应对裸露场地进行覆盖，裸置时

间超过 3个月的，应进行绿化、铺盖或遮盖。 

2.基坑(土方)施工。基坑土方开挖时四周设置喷淋装置或移

动式雾炮作业时根据实际情况撤出覆盖，非作业范围保持覆盖完

整，土方运输车辆保证密闭运输、车辆干净、不带泥上路。 

风速较大或重污染天气，应停止土石方开挖、建筑垃圾清理

等易产生扬尘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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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体结构施工。必须使用安全网或整体提升架进行全封闭；

施工现场进行清理、钻孔，切割，现场搅拌等作业时，应在密闭

空间或采用喷淋等湿法作业；施工现场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

浆，严格执行《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技术管理规程》《四川省绿

色环保搅拌站建设、管理和评价标准》 ，严禁在禁搅区内现场搅

拌混凝土、砂浆或设置移动式搅拌站，因特殊情况需要现场搅拌

的，需设置密闭装备，采取降尘措施。 

4.总坪施工。管沟开挖应分段开挖，合格后及时回填，总坪

平整后的裸土要及时覆盖、硬化或绿化。 

工程结束前不得拆除围挡，因施工妨碍必须拆除应设置临时围挡。 

5.市政工程施工。施工现场设置连续性封闭围挡，并采用渐

进式分段施工，施工时要采用洒水、喷雾等湿法降尘措施，施工

产生的弃土要及时进行清运和清扫。 

风速较大或重污染天气，应停止绿化工程场地平整、换土等

作业。 

 三、保证措施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

质安站要进一步加强施工现场扬尘防治工作的监管力度，充分认

识施工扬尘和噪声污染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认真部署，层层落实工作责任，切实推动专项整治工作扎实有效

开展。各建筑施工企业要认真落实控制扬尘和噪声污染主体责任，

将专项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7— 

（二）突出重点，强化监管。推广普及建筑工地扬尘实时监控、

检测、喷淋等先进管理系统和设备，提升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科技

信息化水平，突出抓好重点时期的扬尘和噪声治理，特别是做好

夏季高温季节、风高物燥时期的扬尘和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要建

立常态化检查制度，加强综合及专项监督执法检查，严格惩治各

类扬尘污染行为。 

（三）完善预案，落实措施。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质安站要督促在建工程项目做好扬尘和噪音防治应急工作，制

定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值守，提高重污染天气施工现场应急

处理能力。按照省、市有关空气指标预警规定，一旦出现污染天

气，施工现场要根据应急预案立即响应，对照不同预案登记，落

实做好污染突发事件。 

(各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质安站将此文件通知到辖

区在建项目和各建设(开发)、设计、施工、监理企业；市节能绿

建中心通知到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 

 

 

 

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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